
110學年度私立醫學校院聯合招考轉學生因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生注意事項更新版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本會除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之最新疫情通報及

教育部指示要點，特定本注意事項。 

一、110年8月7日(六)考試當日考生均須繳交健康聲明書(聲明考生本人考試當日確實非COVID-19疫

情「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或「居家檢疫或或居家隔離之個案」或「確診病

例」者)。經查考生健康聲明書若有不實填報，將取消考生錄取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二、確保整體考生應試健康與安全:為確保整體考生應試健康及安全，不接受「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等3類考生應試，110年8月6日(五)前述3類考生，同意辦理全

額退費。 

三、每間試場人數：每間試場人數以能維持適當安全距離為原則。 

四、特定陪考人員：本次考試為減少人潮聚集，不開放考生親友進入考場陪考，身心障礙、重大傷

病及突發傷病考生，每位考生都可申請1位親友陪考，進入校門時請出示本會核發之證明。 

五、試場查看規定： 

(一)110年8月5日(四)於「110學年度私醫聯招專區」公告試場分配表與試場平面圖(含體溫量測站

地點)，屆時請考生上網瀏覽，以利考試當日能快速進入學校尋找試場。

(二)110年8月6日(五)基於防疫考量，僅開放考生在中山醫學大學校門口與新民高中校門口查看

試場位置圖，不開放進入校園查看座位。

六、考試當日量體溫作業：110年8月7日(六)考試當日於上午7:00開始量測體溫，考生進入時須出示

准考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全程戴口罩、進行體溫量測；如不配合者，禁止進入。未攜帶入

場准考證之考生，可至指定地點由試務人員協助確認身分，並補發准考證。量體溫作業設於中

山醫學大學校門口與新民高中校門口，請依指示前往正確考場地點量溫。量體溫若經初檢與複

檢有發燒情形(額溫達37.5℃以上或耳溫達38℃以上)或有呼吸道等症狀，須遵從試務人員指示

移至防疫試場應試，考生不得拒絕或要求於考試後給予救濟。但若經勸導或處置仍故意不配合

載口罩及體溫量測事項者，禁止進入考區；強行進入者，取消其考試資格。非具考生身分者不

得進入考區，強行進入者，報請轄區警察機關處理。 

七、應試時全程配戴口罩：考生應試時須全程配戴口罩，並配合監試人員查驗身分時暫時脫下或拉

下口罩至可辨識面貌，查驗後請立即戴好。若屢經勸導仍故意不配合者，扣減其該節全部成績。 

八、試場通風規定：考試期間開放冷氣，但教室內氣窗開啟5至10公分，以維持試場適度通風(由監

試人員視情況調整開啟氣窗或窗戶寬度以達到通風效果)。 

九、提供試場用餐隔板：中午用餐時間考生可外出購餐，返回試場用餐，須先進行手部清潔消毒， 

並出示入場准考證及應試有效證件正本、戴口罩，並至體溫檢測站量體溫。若考生於試場內用 

餐，請向試場管理人員領取用餐隔板，用餐後歸還；用餐時，請避免汙損桌面及座位標示單， 

且避免交談。午餐規劃原則在原試場使用一次性防疫隔板於試場內用餐且不得交談，維持社交

距離。 

十、留意最新公告：各項防疫試務作業將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規範進行滾動式修正， 

敬請留意本招生委員會網站「最新訊息」之相關公告。 

私立醫學校院聯合招考轉學生招生委員會 

110.7.29公告 


